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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万州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关于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前告知的公告

以下列表中，违法驾驶人未及时前往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接受处理或无法联系，导致无法履行行政处罚告知义务。依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
对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
因违法行为人逃跑等原因无法履行告知义务的，公安机关可以
采取公告方式予以告知。现采取公告方式予以告知，自公告之
日起七日内未向万州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提出陈述和申辩的，
对罚款2000元以上以及吊销驾驶证处罚十二日内未向万州区公
安局交巡警支队提出听证要求的，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附:未及时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驾驶人名单
重庆市万州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2024年11月1日

贺克全(身份证号码：512201196306100319)于 2024 年 7 月 2
日20时36分驾驶渝BN8099(套牌)两轮摩托车在静园二支路实
施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
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
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三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
定，予以收缴机动车，罚款3000元，记12分；罚款500元，合并执
行收缴机动车，罚款3500元。

胡建生(身份证号码：512225195606145670)于 2024 年 7 月 9
日15时46分驾驶渝FEA533(套牌)两轮摩托车在爵士花园路口
50米实施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
车的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六条第四项、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三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予以收缴机动车，罚款3000元，记12分；罚款500元，
合并执行收缴机动车，罚款3500元。

李万名(身份证号码：511203197808061379)于2024年8月22
日10时37分驾驶渝FFX318普通两轮摩托车在体育之星路口30
米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
上道路行驶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条第
二款之规定，分别处罚款500元；收缴机动车，罚款1000元，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合并执行收缴机动车，罚款1500元。

谭记明(身份证号码：512221197112287533)于 2024 年 4 月 6
日驾驶牌号为渝DF5967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上海大道科友兴
城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
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机动车登
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四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
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记12分；罚款500元；罚款100元，合并执
行1600元罚款。

肖启厚(身份证号码：512221197305184899)于2024年6月10
日驾驶号牌为渝AL963D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百安大道五新路
口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后仍驾驶摩
托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记12
分；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付祥甫(身份证号码：512201196507204018)于2024年10月12
日驾驶号牌为渝D7S809的轻便二轮摩托车在万川大道五桥高速
收费站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记12分；罚
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谭兴春，（身份证号：512221197209240010）于2024年8月9日
驾驶号牌为渝BC050B小型汽车在北滨大道实施因饮酒后驾驶
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处以罚款
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记12分。

熊兵，（身份证号：500101199109198171）于2024年4月17日
驾驶号牌为渝D961N9普通摩托车在沙龙路万全路口实施因饮
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处以罚款1000元，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记12分。

吴善国（身份证号码：512201197211112813）于2020年6月28
日驾驶渝A61R76小型汽车在龙宝大街路段实施未取得驾驶证
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警
察处理交通事故，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事故车辆的违法行
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
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一条
第一款，分别处罚款1000元；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款
2000元，记12分，合并执行罚款3000元。

王德均（身份证号码：511202197207034897）于2021年12月7
日驾驶渝FX8103小型汽车在国道3181832公里50米实施违法记
分达到12分仍驾驶机动车的，使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

药品仍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分别处罚款200元，罚款200
元，合并执行罚款400元。

向均（身份证号码：511204198301180716）于2022年6月22日
驾驶渝F6L955小型面包车在长江二桥桥头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
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
驾驶证，并处罚款2000元，记12分。

王杰（身份证号码：500110199010020417）于2024年9月19日
驾驶渝A221EA小型汽车在联合坝立交桥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
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
驾驶证，并处罚款2000元，记12分。

向伦均（身份证号：51222119700305911X）于2024年7月5日
驾驶无号牌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在普兴路0公里300米实施饮酒后
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别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罚款
1000元，记12分；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蒲云值（身份证号：512221195605089173）于2024年7月6日
驾驶渝D5G110轻便二轮摩托车在普兴路0公里800米实施饮酒
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
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罚款1000元，记12分；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黄明（身份证号：422802197411132138）于2024年7月8日驾
驶渝F3D896普通二轮摩托车在508省道24公里100米实施饮酒
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
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罚款
1000元，记12分；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邵清刚（身份证号：51120419741221171X）于2024年8月6日
驾驶渝A586MC小型轿车在国道3181795公里实施饮酒后驾驶
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处暂扣6个
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00元罚款，记12分。

石现（身份证号：511204197903112118）于2024年9月6日驾
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白地公路1公里200米实施饮酒后驾
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
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的、不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
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九十条之规定，分别处暂
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记12分；500元罚款；
200元罚款；120元罚款；200元罚款；合并执行罚款2020元。

谭荣波（身份证号：512221196706268976）于2024年10月2日
驾驶渝FEP631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白地公路2公里100米实施饮
酒后驾驶摩托车的、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的、
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后仍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
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分别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
罚款、记12分；收缴机动车、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00
元罚款，合并执行罚款2500元。

李宗余（身份证号：512221196411039092）于2024年10月3日
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普七路2公里600米实施饮酒后驾
驶摩托车的、不戴安全头盔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
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行为。其行
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第五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
条、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分别
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200元罚款；500元
罚款；200元罚款，合并执行罚款1900元。

罗大林（身份证号：512221196207299233）于2024年10月7日
驾驶无号牌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狮凤路1公里500米实施饮酒后
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别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
1000元罚款；500元罚款，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向承福（身份证号：512221195411058811）于2024年10月1日
驾驶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省道50823公里100米实施机动车
驾驶证被注销后仍驾驶摩托车的、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
的（扣留的车辆为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项之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九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分别处500元罚款；3000元罚
款，记12分；合并执行罚款3500元。

牟滔(身份证号码：500101199110198179)于2024年7月12日
驾驶渝宁AN2342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沙龙路一段实施饮酒后驾
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
证，并处1000元罚款，记12分。

张鑫帅（身份证号500234200506054655）于2024年8月17日
驾驶渝BP868Y小型汽车，在万州区沙龙路一段时实施饮酒后驾
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处暂
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00元罚款，记12分。

王碧川(身份证号码：50010119910703371X)于2024年9月7
日驾驶渝BB313N小型汽车，在万州区太白路新世纪路段时实施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00元罚款，记12分。

王绍军(身份证号码：500101199707039058)于2024年9月17
日驾驶渝D5128X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万州区北滨大道健身广场
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行为、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
为，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
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
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1000元罚款，记12
分；罚款500元，合并执行处1500元罚款。

陈孝情(身份证号码：512224195010077818)于2024年8月18
日驾驶无号牌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国道3181891公里900米实施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其行为分
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分别
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1000元罚款，记12分；罚款500元，
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罚款。

钟国文(身份证号码：512221196808062354)于 2024 年 9 月 4
日驾驶无号牌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国道3181866公里200米实施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其行为分
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六
个月机动车驾驶证，1000元罚款，记12分；罚款500元；合并执行
1500元罚款。

马安祥(身份证号码：512221196808062354)于2024年10月3
日驾驶无号牌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国道3181891公里800米实施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
驶证驾驶摩托车的。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1000元罚款，
记12分；罚款500元；合并执行1500元罚款。

周国平(身份证号码：512222196703137811)于 2024 年 3 月 6
日15时驾驶车牌号为渝D83051的轻便摩托车在X063县道5公
里500米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分别处
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记12分；罚款500
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刘文轩(身份证号码：512221196308133072)于2024年4月5日
16时驾驶车牌号为渝FFV326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在重庆市万州区
X552县道3公里100米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
定，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记12分。

余定华(身份证号码：512221196007043073)于2024年5月14
日驾驶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余后路3公里500米实施饮酒后驾驶
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
第十一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
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第九十条，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
罚款500元；罚款200元，合并执行罚款1700元。

任荣贵(身份证号码：512221196205013377)于2024年5月15
日驾驶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余X552县道7公里200米实施饮酒
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
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
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第九十条，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
款；罚款500元；罚款200元，合并执行罚款，记罚款1700元。

谢开青(身份证号码：512221195911263774)于2024年5月21
日驾驶车牌号为渝DR4362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在重庆市万州区
弹后路2公里100米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
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 元罚款；罚款
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马四清(身份证号码：512221196310243094)于2024年6月10
日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在重庆市万州区石邵路2公里100米实施

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
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十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
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何学才(身份证号码：512221196210033751)于2024年10月7
日驾驶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国道G243线41公里100米实施饮酒
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行为。其行为分别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
九条第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
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分别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
证，并处1000元罚款；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张家发（身份证号512201196403110914）于2024年7月24日
驾驶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万州区北山大道三九路口200米时
实施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
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
第四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
三款，分别处500元罚款；3000元罚款，合并执行罚款3500元。

谢家华(身份证号码：511203196902220570）于2024年7月11
日驾驶渝D15531轻便摩托车在国道2111459公里600米实施饮酒
后驾驶摩托车的、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扣留的车辆为摩
托车）、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四
项、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六条第三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款1000元；
罚款3000元；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4500元。

张道友(身份证号码：512221196704151299)于2024年7月10
日驾驶渝FF8116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国道2111458公里600米实
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摩托车上道路行
驶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
条第三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款
1000元；收缴机动车、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1000元；罚款500元，
合并执行收缴机动车，罚款2500元罚款。

熊维君（身份证号码：512225196502199257）于2024年7月4
日驾驶无牌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国道348951公里500米实施饮
酒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
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
款、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
款1000元；罚款500元；罚款200元，合并执行罚款1700元。

刘占兵（身份证号码：512221197404051311）于2024年8月1
日驾驶无牌普通正三轮摩托车在X550县道3公里实施饮酒后驾
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
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
款、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
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
处罚款1000元；罚款500元；罚款200元，合并执行罚款1700元。

陈中武（身份证号码：512222196305088217）于2024年8月22
日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在X550县道1公里实施饮酒后驾驶摩托
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
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
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款
1000元；罚款500元；罚款200元，合并执行罚款1700元。

谢作行（身份证号码：500101200808056039）于2024年9月3
日驾驶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塘坊大道高铁立交实施饮酒后驾
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
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分别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
款、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
条第一款、第九十条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
处罚款1000元；罚款500元；罚款200元，合并执行罚款1700元。

刘真元（身份证号码：511203198101210574）于2024年9月17
日驾驶无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在国道2111457公里100米实施饮酒
后驾驶摩托车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其行
为分别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款1000元；罚款500元，
合并执行罚款1500元。

程家军(身份证号码：500101198910204333）于2024年9月17
日驾驶渝FFQ706普通二轮摩托车在国道2111457公里100米实
施饮酒后驾驶摩托车的、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技术检验的公
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
道路行驶的、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后仍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
其行为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机动车登记规定》第
七十八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
第一第一项之规定，分别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罚款
1000元；罚款100元；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600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自今日起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共八章，包
括总则、管理与指挥体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
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
法律责任、附则。

《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例》日前公布，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该条例一是完善立
法目的，明确工作要求。二是扩大备案范围，规
范备案程序。三是明确备案审查方式和审查期
限，完善审查事项。四是细化法规规章纠错规
定。五是健全备案审查相关制度机制。2001
年 12 月 14 日国务院发布的《法规规章备案条
例》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 2024 年 9 月 8
日发布第23号令，全文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自2024
年11月1日起施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同时废止。2024年
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
至29条，删除了“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
以及“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
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2
个条目，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
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
原则管理，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

税务总局、财政部、国铁集团联合对外发布
公告，自2024年11月1日起，在我国铁路客运
领域推广使用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电子
发票（铁路电子客票）。旅客不再需要打印铁路
车票（纸质报销凭证），出行和报销更便利。根
据公告，旅客在行程结束或支付退票、改签费用
后，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移动客户端如实
取得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并进行查询、下
载和打印。

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及行业规范管理的公
告》。公告提出，自2024年11月1日起，对新提
出认证委托的电动自行车，应符合强制性国家
标准及修改单要求，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

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
中使用。认证委托人可自愿提前实施。各地公
安机关交管部门强化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管
理，严格核验销售发票、产品合格证和强制性产
品认证证书等。2024年11月1日起，对2024年
10月31日前销售的、因未完成认证变更而暂停
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可办理登记上牌；对
2024年11月1日后销售的、不具有有效认证证
书的电动自行车不予办理登记上牌，并将有关
线索及时移送同级市场监管部门。

交通运输部修订印发《汽车客运站安全生
产规范》，于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规范明
确，汽车客运站经营者应当对进出汽车客运站
候车区和发车区的人员和行李物品、车辆进行
严格检查，确保“三不进站”和“六不出站”。“三
不进站”是指：危险品不进站、无关人员不进站
（发车区）、无关车辆不进站（发车区）。“六不出
站”是指：超载或违规装载营运客车不出站、安
全例行检查不合格营运客车不出站、旅客未系
安全带不出站、驾驶员资格不符合要求不出站、

营运客车证件不齐全不出站、“出站登记表”未
经审核签字不出站。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
合印发了《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并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管理办法，公
司、合伙企业和外国公司分支机构都属于“备案
主体”。在2024年11月1日之前注册登记的经
营主体，可以在2025年11月1日前补充提交受
益所有人信息；在2024年11月1日后新注册的
经营主体，要在相关登记注册系统办理设立登
记时填报受益所有人信息。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化妆品检查管理办
法》，办法是我国化妆品监管领域第一次系统规
范化妆品检查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自2024年11
月1日起施行。办法提出，现场检查可以预先
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安排，也可以以不预先告
知的方式开展检查。非现场检查包括对被检查
对象提交书面材料的检查、利用数字化技术手
段开展远程检查等。

本报综合

铁路客运推广使用电子发票，电动自行车上牌需符合国家标准……

今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2016年，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小朱夫妻
俩入住新买的房子。新房在小区中央，一楼是
架空层，方便停放电瓶车，还放置了两张乒乓球
桌和几样健身器材供小区业主休闲锻炼使用。

2019年夏天，小朱发现架空层被隔出一块
区域，改建成了物业员工宿舍，原本的休闲活动
区域缩小了一半。小朱跟邻居们一起找物业反
映，甚至以不交物业费作为抗议。但直到2023
年，物业才将架空层清理干净并恢复原状。

在诉求得到满足后，小朱和部分业主仍然
不愿交物业费，物业公司遂诉至法院，要求相关
业主补交2019年至今的物业费，并支付逾期付
款违约金。庭审中，小朱认为物业占用架空层
期间，自己可以不交或少交物业费。

法院审理认为，物业公司和业主均须遵守
《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物业服务人有按照合
同约定提供服务的义务，也有取得约定报酬的
权利。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常有业主提出
对物业服务不满意，例如卫生服务不到位、损
坏维修不及时等问题，但此类问题属于局部、
轻微瑕疵，在物业管理服务整体到位的情况
下，轻微瑕疵不能成为业主拒绝交纳物业费的
依据。

小朱等业主因架空层被占用拒交物业费，
但架空层的使用涉及建筑物公共通道设施的管
理，属于物权法律规范和行政法律规范调整范
畴，并非物业费的减免事由，故对小朱等业主的
减免物业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小朱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支付原告物业公司物业费9118元，而对原告
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其未能提交催交手
续，且争议纠纷一直处在持续状态，故不予支
持。

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规定，开发商、物业
公司等擅自占用、处分业主共有部分、改变其使
用功能或者进行其他经营活动，权利人有权请
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确认处分行为无效或者
赔偿损失。但是，如果《物业服务合同》已经明
确约定了物业服务内容，即使存在架空层改建
的问题，只要物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相
应的服务，业主就不能无故拒交物业费。

齐媛媛 朱丽红

物业占用公共区域
非物管费减免事由

提个醒


